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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0-097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前行为保全获法院支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通”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亚拓士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拓士公司”）收到江西省上饶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饶市中院”）寄送的（2020）赣 11行保 1号《民

事裁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亚拓士公司与娱美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娱美德公司”）为游戏软件《LEGEND 

OF MIR Ⅱ》（中文名《传奇》）的共有著作权人。亚拓士公司认为娱美德公司、

株式会社传奇 IP（以下简称“韩国传奇公司”）、娱美德（香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娱美德”）、深圳娱美德传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娱美

德”）擅自授权深圳金丰星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公司”）运营推广

《LEGEND OF MIR Ⅱ》衍生游戏网站、上饶市佳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佳游公司”）改编、开发及运营侵权游戏《情义（八一）复古 -1.76 复古传

奇》并在该等网站上推广，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鉴于娱美德公司、韩国传奇公司等公司的非法授权行为，亚拓士公司向上饶

市中院申请诉前行为保全，请求法院： 

1、请求责令第一被申请人娱美德公司、第二被申请人韩国传奇公司、第三

被申请人香港娱美德、第四被申请人深圳娱美德及第五被申请人金丰公司自诉前

行为保全民事裁定书作出之日起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陆再行改编网络游戏《LEGEND 

OF MIR II》（中文名《传奇》）以及直接或间接授权任何第三方再改编网络游

戏《LEGEND OF MIR II》（中文名《传奇》）； 

2、请求责令第六被申请人佳游公司自本裁定作出之日起立即停止再行改编、

开发游戏《情义（八一）复古—1.76复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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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全申请费用由六被申请人承担。 

二、裁定结果 

1、娱美德公司、韩国传奇公司、香港娱美德、深圳娱美德、金丰公司自本

裁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陆再行改编网络游戏《LEGEND OF MIR II》（中

文名《传奇》）以及直接或间接授权任何第三方再改编网络游戏《LEGEND OF MIR 

II》（中文名《传奇》）； 

2、佳游公司自本裁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再行改编、开发游戏《情义（八

一）复古 -1.76复古传奇》。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三、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裁定对本期或期后利润存有积极影响。 

根据该裁定，上饶市中院经审查认为：《传奇》游戏相关的《软件许可协议》、

《补充协议》、《和解笔录》等相关文件约定了亚拓士公司享有《传奇》游戏在

中国大陆独立对外授权的权利，共同著作权人娱美德公司授权亚拓士公司在一定

期限内不可撤销的在中国大陆地区行使《传奇》共同著作权人的一切权利。公司

的子公司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沙信息”）与亚拓士公

司于 2017年 6月 30日签署的《延期协议》约定了新的合同有效期及新的争议解

决和管辖法律修订等条款，确认了蓝沙信息对《传奇》游戏的包括改编权在内的

相关著作权享有独占性授权。 

本事项如有新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根据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 09 行保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娱美德公司、韩国传奇公司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陆地区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涉及网络

游戏《传奇》的改编权授权；并在后续驳回了娱美德公司、韩国传奇公司的复议

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6、20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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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 11行保 1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 月 13日 


